附件3
吉林省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建设指标（试行）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涵

	1.培养方案
	1.1培养目标
	结合专业特点，贯彻以学生为中心和成果导向教育理念，在人才培养目标中落实课程思政要求。

	
	1.2教学大纲
	完善和修订课程教学大纲，在教学目标、教学内容、教学设计和课程考核等方面体现思政元素。

	2.课程建设
	2.1体系设计
	课程体系设计科学合理，符合学科专业和课程思政教育规律，坚持知识传授、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相统一，建立课程育人目标与专业育人目标相互支撑和映射的关系。

	
	2.2落实要求
	按照《纲要》要求制定公共基础课、专业教育课、实践课等课程思政建设细化目标，提升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性和针对性。

	
	2.3示范课程
	本专业中所有课程全部按要求达到课程思政建设基本要求。不低于50%的专业核心课程（以最新版培养方案中列出的为准）达到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标准。

	3.教学改革
	3.1课堂教学
	课程思政作为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，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充分体现；在教学比赛中，课程思政要求纳入评审指标体系。

	
	3.2教研活动
	开展经常性课程思政教学经验交流会和教学观摩活动；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合作开展教学教研活动；分享本校课程思想优质资源。

	
	3.3质量评价
	从学科专业特点出发，研究制定科学多元的课程思政评价标准，以评促建，保证培养质量。

	4.师资队伍
	4.1职业道德
	有深厚职业情感和崇高职业理想，有高度育人责任感和事业心，服务意识强，尊重学生，育人效果好，得到学生认可。

	
	4.2教育能力
	具有扎实而渊博的专业知识和较高教育科学理论修养，教学设计、教学组织和语言表达与课程思政目标协调一致，教学效果得到学生认可。

	
	4.3研究能力
	承担校级及以上课程思政相关教改项目，形成示范性强、可推广的专业类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成果。

	5.专业课程思政特色
	专业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特色亮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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